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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89� � � � � � � �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1-028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新冠抗原检测试剂获得德国及希腊白名单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产品竞争风险：除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产品获得德国和希腊白名单

注册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供应市场，且针对新冠抗原检测亦存在多种方法，故公司产品或将面

临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的市场竞争风险。

●对利润影响的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公司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快速抗原检测试剂

（胶体金法）在已获得欧盟CE认证的基础上刚获得德国和希腊白名单注册，受境外疫情发展及控制情

况、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广、客户认可等多种因素影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

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公司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快速抗原检测试剂（胶体金法）（英文名称SARS-CoV-2�

Rapid� Antigen� Test� (Colloidal� Gold� Method)）于近日获得德国和希腊白名单注册，现将详细情况

公告如下：

一、 产品注册情况

序号 受理号 产品名称 获批主体 使用范围 使用期限

1 AT506/21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快速抗原检测试剂（胶体金法）

圣湘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德国 目前无期限限制

2 2830000677272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快速抗原检测试剂（胶体金法）

圣湘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希腊 目前无期限限制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快速抗原检测试剂（胶体金法）为免疫层析快速检测试剂，从取样

到出结果只需要15-20分钟，结果可以直接判读，不需要其他的仪器设备，方便快捷，适用于无实验条

件、无专业知识的人员操作。

本产品获得德国和希腊白名单注册后，可在对应国家进行销售，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不断

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对公司销售及国际业务拓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风险提示

1、产品竞争风险

除公司产品获得德国和希腊白名单注册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供应市场，且针对新冠抗原检

测分析存在多种方法，故公司产品或将面临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的市场竞争风险。

2、对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公司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快速抗原检测试剂（胶体金法）在已获得欧盟

CE认证的基础上获得德国和希腊白名单注册，受境外疫情发展及控制情况、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

推广、客户认可等多种因素影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 � � � � � � �编号：临2021-039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重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公司成功中标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大厅和停机坪钢结构供货项目 （以下简称 “该项

目” ），中标金额5.26亿港币，公司将为该项目提供钢结构设计、供货等服务。

该项目采用大型公共建筑模块化成套建造技术， 是继港珠澳大桥香港旅检大楼项目后又一运用案

例。 该技术主要在受限于现场的施工条件情况下，将主体钢结构分块，连同屋面系统、水暖电、吊顶在临

水码头拼装成巨型模块后运至现场直接拼装，充分体现了公司在复杂公建领域技术方案的解决能力。

目前公司已积累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沙特吉达新国王国际机场、马尔代夫国际机场、孟加拉达卡

机场等近40座标志性机场项目的施工经验，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的品牌业绩。公司将充分运用技术和品

牌实力，在此次中标供货项目的良好基础上，积极争取香港国际机场其他标段的业务机会。

一、项目情况介绍

项目名称：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大厅和停机坪钢结构供货。

建设地点：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屿山岛以北的赤鱲角岛上。

中标金额：5.26亿港币。

工程内容：钢结构的设计、供货等。 总用钢量约3万吨。

二、招标人概况

北京城建集团-其士建筑联合体。

北京城建集团是大型的国有企业，注册资本：75亿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18号；主

营承担各类型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等。

其士建筑是香港本土的一家大型建筑企业，多元化的跨国企业集团，业务遍布世界各地。

上述交易方与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业务承接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对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是公司继承接了港珠澳大桥香港旅检大楼项目后在香港承接的又一项标志性项目，实现

在香港地区的业务拓展。 同时该项目将运用公司研发的大型公共建筑模块化成套技术建造，充分体现了

公司在钢结构领域技术研发的领先性，助推公司早日成为创新驱动的钢结构建筑科技型平台公司。

2、该项目体现了公司在机场项目建设上的综合实力，巩固了公司在承接重大工程及海外市场的品

牌影响力，对公司重大项目的承接及海外业务的拓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已取得该项目中标通知书，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具体条款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3879� � � � � � � � �证券简称：永悦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2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暨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股东傅文昌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44,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78%。

●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及占其持股数量比例：

本次质押暨部分解质押后， 股东傅文昌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仍为17,500,

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9.68%。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接到股东傅文昌先生的通知， 获悉其于2021年4月27日将所持

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份分三笔合计17,500,000股股份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并于2021年4月28日将其质押的无限售流通股股票17,500,000股解除质押（解除质押

的股份为上一期质押的股份），上述解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

了解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售

股

（如是，注明

限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傅文

昌

否

7,000,

000

否 否

2021.04.

27

2021.06.

11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5.87% 2.51%

自身生

产经营

傅文

昌

否

3,500,

000

否 否

2021.04.

27

2021.06.

11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7.94% 1.25%

自身生

产经营

傅文

昌

否

7,000,

000

否 否

2021.04.

27

2021.06.

11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5.87% 2.51%

自身生

产经营

合计 -

17,500,

000

否 否

2021.04.

27

2021.06.

11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39.68% 6.26%

自身生

产经营

本次股份质押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份解质押的具体情况

解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傅文昌

本次解质股份 17,5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9.6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26%

解质时间 2021年4月28日

持股数量 44,100,000股

持股比例 15.7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7,5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9.6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26%

注：该笔股份解质押的17,500,000股为傅文昌先生上一期质押的股份。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截至公告披露日，该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64,485,00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23.08%，本次股份质押暨解除部分质押后，该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股份数

量为17,500,000股 （其中, 傅文昌质押股份数量为17,500,000股）， 占所持股份的

39.68%，占公司总股本的6.26%。

公司将根据后续股份质押情况持续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4月30日

证券代码：603912� � � � � � �证券简称：佳力图 公告编号：2021-055

转债代码：113597� � � � � � � � �转债简称：佳力转债

转股代码：191597� � � � � � � � �转股简称：佳力转股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416.704万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1年5月10日

本次因激励对象离职及绩效考核等级未达到A级未解锁共计27540股， 公司将回购注

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1、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2018年激励计划》” ）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

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300,000股，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总数的92.37%，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148,000,

000股的1.55%，预留权益190,000股，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总数的7.63%，占本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148,000,000股的0.13%。 公司应当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明确预留权益的授予对象，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

失效。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65人，首次授予价格为每股14.35元。激励对

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根据解除限售安排适用不同的限售期，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

售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12个月和24个

月。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公司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授

权，对本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授予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2、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2019年激励计划》” ）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

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320,000股，占本

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210,686,000股的3.00%，本激励计划不设置预留权益。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200人，授予价格为每股6.84元。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根据解除限售安排适用不同的限售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12个月

和24个月。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公司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授

权，对本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授予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权激励实施情况

（1）2018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南京

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发表了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张明燕

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法律意见书》。

（2）2018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南京佳

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公司自2018年1月23日起通过内网和宣传栏公示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与职务予以

公示，公示时间自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2月1日（共计10日），截止公示期满，公司监事

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公司于2018年2月2日披露了《南京佳

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8年2月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佳

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8年2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关于向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及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8年2月28日，以14.35元/股的价格

向65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30万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授予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6）2018年3月8日， 公司完成了本次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230万股限制性股

票的登记手续， 于2018年3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于2018年3月10日披露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7）2018年4月26日，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150,300,000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2.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

（8）2018年11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及授予

的议案》，同意将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26.6万股，

同意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8年11月28日，并同意以6.06元/股将26.6万股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给符合授予条件的59名激励对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上海市锦

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票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9）2018年12月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21,042万股增加至21,068.6万股，每

股面值1元，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21,042万元增加至21,068.6万元。

（10）2019年4月10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决定对符合条件的65名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一期解锁，

本次合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8.8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21700.3万股的0.59%。 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进行了核查，国浩

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11）2019年4月17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217,003,000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2.50元（含税）。

（12）2019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

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2018年激励计划》、《2019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徐伟、羊洋、蔺秋晨、刘

静、李娟、袁结祥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及《2019

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5.1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回购相关事

项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13）2019年9月4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14）2019年11月14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司

回购注销了56,000股，公司股份总数由21,700.3万股变更为21695.14万股。

（15）2020年5月6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及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激励

对象所获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解锁，本次合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22.87万股，占公

司目前股本总额21695.14万股的1.95%。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

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师（南京）事

务所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

锁、2018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2019年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事宜之法律意

见书》。

（16）2020年10月26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2018年激励计划》、《2019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张舒博、李尚泽、廖

小东、陈石鲁、秦国强、单开杰、袁绍辉、王兴旺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

《2018年激励计划》及《2019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012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回购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南京佳

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

价格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17） 2021年1月14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司

回购注销了40120股，公司股份总数由21695.14万股变更为21691.128万股。

（18）2021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及《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激

励对象所获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解锁， 本次合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16.704万股，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21691.2037万股的1.9211%。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师

（南京）事务所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三期解锁、2018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2019年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事宜

之法律意见书》。

2、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权激励实施情况

（1）2019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南京佳

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 ）及相关事项发表了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张明燕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

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南京佳力

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法律意见书》。

（2）2019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南京佳

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公司自2019年1月23日起通过内网和宣传栏公示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与职务予以

公示，公示时间自2019年1月23日至2019年2月1日（共计10日），截止公示期满，公司监事

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披露了《南

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9年2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

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9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与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将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631.7万股，

同意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9年2月22日，并同意以6.84元/股将631.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

予给符合授予条件的199名激励对象。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南

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授予相关事项之法

律意见书》。

（6）2019年3月11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21,068.6万股增加至21700.3万股，每

股面值1元，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21,068.6万元增加至21700.3万元。

（7）2019年4月17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217,003,000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2.50元（含税）。

（8）2019年8月19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

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2018年激励计划》、《2019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徐伟、羊洋、蔺秋晨、刘

静、李娟、袁结祥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及《2019

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5.1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回购相关事

项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9）2019年9月4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10） 2019年11月14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司

回购注销了56,000股，公司股份总数由21,700.3万股变更为21695.14万股。

（11）2020年5月6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及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激励

对象所获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解锁，本次合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22.87万股，占公

司目前股本总额21695.14万股的1.95%。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

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师（南京）事

务所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

锁、2018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2019年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事宜之法律意

见书》。

（12）2020年10月26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2018年激励计划》、《2019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张舒博、李尚泽、廖

小东、陈石鲁、秦国强、单开杰、袁绍辉、王兴旺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

《2018年激励计划》及《2019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012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回购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南京佳

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

价格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13） 2021年1月14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司

回购注销了40120股，公司股份总数由21695.14万股变更为21691.128万股。

（14）2021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及《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激

励对象所获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解锁， 本次合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16.704万股，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21691.2037万股的1.9211%。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师

（南京）事务所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三期解锁、2018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2019年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事宜

之法律意见书》。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元/股）

授予股票数量

（万股）

授予激励对象

人数（人）

授予后股票剩余

数量（万股）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

2018年2月28日 14.35 230 65 19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授予

2018年11月28日 6.06 26.6 59 0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2019年2月22日 6.84 631.7 199 0

注：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150,300,000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2.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230万股调整为322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9万股调整为26.6万股。

（四）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批次 授予股票数量（万股） 第一期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万股）

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

230

2019年4月17日 128.8 193.2

第二期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万股）

2020年5月26日 95.97 95.97

批次

授予股票数量

（万股）

第一期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

（万股）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

26.6 2020年5月26日 12.85 12.85

批次

授予股票数量

（万股）

第一期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

（万股）

2019年限制性股票 631.7 2020年5月26日 314.05 314.05

注：①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150,300,000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2.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由230万股调整为322万股，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由原190,000股调整为266,000

股。

②授予股票数量为《2018年激励计划》、《2019年激励计划》中授予数量，未扣除已离

职回购人员数量。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

（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

1、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2018年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届满说明

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2018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自首次授予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

公司2018年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

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

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50%。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2018年2月28日，完成登记日为2018年

3月8日，截至2021年3月8日，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已届满。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日为2018年11月28日， 完成登记日为

2018年12月27日，截至2020年12月27日，公司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已

届满。

2、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2018年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

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才能解锁：

序号 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本激励计划授出的限制性股票， 在2018-2020年的各会计年度中

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解锁条件。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注： 净利润指标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并剔除股权激励影响后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本计划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分两期进行解锁， 对应的业绩考核年度

为2019年、2020年两个会计年度， 各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与首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相应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一致。

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5�,561.24万元。2020年度经审计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并剔除股权激励影

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723.32万元， 以2016年净利润为

基 数 ，2020 年 净 利 润 增 长 率 为

110.80%。

4

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 个人绩

效考核分为A（优秀）、B（良好）、C（合格）、D（不合格）4个考核等级，

各考核等级对应的考核分数和解除限售系数如下：

激励对象个人当期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等级对

应的解除限售系数×个人当期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未能解除限售的当

期拟解锁份额，由公司回购注销。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解除限售60名激励对象考核等级

为A级，解除限售比例为100%，1人考

核等级为C级，解除限售比例为60%；

预留部分授予解除限售48名激励对

象，考核等级为A级，解除限售比例为

100%，2人考核等级为B级，解除限售

比例为80%，2人考核等级为C级，解

除限售比例为60%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及预

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内容与已披露的《2018年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的授权，同意按照《2018年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

票解锁的相关事宜。

（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

1、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届满说明

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2019年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50%。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为2019年2月22日， 完成登记日为2019年3月

11日，截至2021年3月11日，公司2019年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已届满。

2、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

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才能解锁：

序号 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本激励计划授出的限制性股票， 在2019-2020年的各会计年度中

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解锁条件。

2019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注： 净利润指标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并剔除股权激励影响后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7,472.57万元，2020年度经审计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并剔除股权激励影

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723.32万元。 以2017年净利润为

基 数 ，2020 年 净 利 润 增 长 率 为

56.88%。

4

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 个人绩

效考核分为A（优秀）、B（良好）、C（合格）、D（不合格）4个考核等级，

各考核等级对应的考核分数和解除限售系数如下：

激励对象个人当期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等级对

应的解除限售系数×个人当期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未能解除限售的当

期拟解锁份额，由公司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解除限售

179名激励对象考核等级为A级，解除

限售比例均为100%，3人考核等级为

B级， 解除限售比例为80%，4人考核

等级为C级，解除限售比例为60%

综上所述，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条件已经成

就。 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 《2019年激励计

划》不存在差异。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按照《2019年

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

三、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1、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8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 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授予65名激励对象230万股限制

性股票。

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150,300,000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2.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由230万股调整为322万股。

2019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决定对符合条件的65名激励对

象所获授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一期解锁，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40%，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28.8万股。

2019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

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18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徐伟、羊洋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

司《2018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1.2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议案已经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020年5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决定对符合条件的63名激励对

象所获授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二期解锁，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30%，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95.97万股。

2020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18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张舒博、李尚泽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

合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620股进行回购注销。上述议案已经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5.508万股， 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共计61人。

本次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首次激励对象60人全部解限， 其中1人考核绩效等级为C，

解除限售系数为60%，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5040股。

故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61名，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为

95.004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21691.2037万股的0.4380%。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王凌云 董事、总经理 22.40 6.72 30%

2 杜明伟 董事、副总经理 19.60 5.88 30%

3 叶莉莉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6.80 5.04 30%

4 袁祎 副总经理 19.60 5.88 30%

5 李林达 董事、董事会秘书 16.80 5.04 30%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95.20 28.56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绩效等级为A小计（共计55人） 218.96 65.688 30%

其他激励对象绩效等级C（共计1人） 4.20 0.756 18%

合计 318.36 95.004 -

注：因离职失去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涉限制性股票数量未纳入上表统计范围内。

2、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2018年激励计划》 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0,000股， 公司于

2018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及授予的议案》，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

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已将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由原190,000股调整为

266,000股，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59人。

2019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

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18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蔺秋晨、刘静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

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0.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上述议案已经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020年5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决定对符合条件的56名激励对

象所获授的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一期解锁，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公司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50%，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2.85万股。

2020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18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廖小东、陈石鲁、秦国强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

职，已不符合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上述议案已经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因此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55万股，预留

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共计54人。

本次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预留部分激励对象48人进行全部解限，其中鲍郑军、吴亮

亮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现拟取消上

述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2018年度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6500股，

其中2个人考核绩效等级为B，解除限售系数为80%，2个人考核绩效等级为C，解除限售系数

为60%，公司将回购注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8100股。

故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52名，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为

11.74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21691.2037万股的0.0541%。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绩效等级A（共计48人） 22.70 11.35 50%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绩效等级B（共计2人） 0.60 0.24 40%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绩效等级C（共计2人） 0.50 0.15 30%

合计 23.80 11.74 -

注：因离职失去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涉限制性股票数量未纳入上表统计范围内。

3、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 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同意授予199名激励对象631.7万股限制

性股票。

2019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

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19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羊洋、蔺秋晨、刘静、李娟、袁结祥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3万股进行回购注销。上述议案已经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5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决定对符合条件的193名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实施第一期解锁，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50%，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314.05万股。

2020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19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张舒博、李尚泽、陈石鲁、秦国强、单开杰、袁绍辉、王

兴旺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

定，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9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

议案已经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此2019年限制性股票数量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11.4万股， 激励对象共

计187人。

本次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179人进行全部解限， 其中鲍郑军因个人原因离

职，已不符合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现拟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

并回购注销其2019年度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7500股，3个人考核绩效

等级为B，解除限售系数为80%，其中4个人考核绩效等级为C，解除限售系数为60%，公司将

回购注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14400股。

故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86名，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为

309.96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21691.2037万股的1.4290%。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

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比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王凌云 董事、总经理 20.00 10.00 50%

2 杜明伟 董事、副总经理 20.00 10.00 50%

3 叶莉莉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5.00 7.50 50%

4 袁祎 副总经理 20.00 10.00 50%

5 李林达 董事、董事会秘书 15.00 7.50 50%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90.00 45.00 -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绩效等级为A小计（共计179人） 526.7 263.35 50%

其他激励对象绩效等级为B小计（共计3人） 2.3 0.92 40%

其他激励对象绩效等级为C小计（共计4人） 2.3 0.69 30%

合计 621.3 309.96 -

注：因离职失去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涉限制性股票数量未纳入上表统计范围内。

综上，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416.704万股，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

21691.2037万股的1.9211%， 本次因激励对象离职及绩效考核等级未达到A级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27540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21691.2037万股的0.0127%，公司将回购注

销此部分限制性股票。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1年5月10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416.704万股

（三）董事、监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

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

回其所得收益。

2、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持有公司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

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94,580 -4,167,040 27,540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2,717,457 4,167,040 216,884,497

总计 216,912,037 0 216,912,037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解锁已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解锁的时间、数量符合《2018年激励计划》、《2019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本次解锁的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锁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2018年激励计划》、《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

（五）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解锁、2018年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第二期解锁、2019年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